
法报广告2022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一 版式设计 安静 校对 谢莹 安静 03

王景国：

原告马永贵诉被告王景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民初 395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马
永贵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68元（立案时已
减半收取），公告费 860元，由原告马永贵自行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
金贵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3360号

赫生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浩天汽贸有限公司与被告赫生清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22民初336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赫生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浩天汽
贸有限公司支付逾期车款 7352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浩天汽贸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593元，由原告宁夏浩天汽贸有限公司负担5219元，
被告赫生清负担1374元；公告费900元，由被告赫生清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2民初5374号

刘金瑞、程瑛、吴建军、曹菊华、李爱军、张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刘金瑞、程瑛、吴建军、曹菊华、李爱军、张
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22 民初 537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刘金瑞、程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借款本金 85000 元及利息（含罚息）14126.87 元，共计 99126.87 元，并支付自 2022 年 6 月 21 日起至本判决确
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及方式计算）；二、被告吴建军、曹
菊华、李爱军、张霞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清偿后有权向被告程瑛、刘金瑞进行追偿；案件受理费
2278 元，由被告刘金瑞、程瑛、吴建军、曹菊华、李爱军、张霞共同负担；公告费 800 元，由被告刘金瑞、程瑛、
吴建军、曹菊华、李爱军、张霞共同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贺兰县人民法院

周国保：

本院受理原告沈平诉被告周国保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原告的诉
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 4.5 亩西蓝花，4 亩莲花菜损
失，共计 32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
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
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10时 0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368号

张飞鹏：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张飞鹏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36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飞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永泰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2353.67元、电梯费960元；二、驳回原告永泰房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张飞鹏负担。限你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358号

张佳楠：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佳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 民初
143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佳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
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 2349.05元、电梯费 960元；二、驳回原
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张佳楠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612号

王文萍：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与被告王文萍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6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王文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营业
部信用卡透支本金 49999.78元、支付利息、手续费及违约金 8016.18元，并按照《中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领
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利率标准继续支付该透支本金自 2022年 1月 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
息（以年利率 14.6%为限）；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
告王文萍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晓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张晓龙信
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
初 152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
支行与被告王锐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528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志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
行与被告刘志文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108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娟：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
与被告张娟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740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建发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
被告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106民初134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克琴：

本院受理原告代金萍与被告马克琴所
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 宁 0106 民初 455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天韵达投资有限公司、宁夏天韵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丁军

文：

本院受理原告阮国庆与被告宁夏天韵达投资有限公司、宁
夏天韵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丁军文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5115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杰文兴建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陈小平与被告宁夏杰文兴建工程建筑有限公
司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6民初 108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捷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夏鼎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宁夏众智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唐梓晴与你们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273号

唐寅：

本院受理原告殷波诉被告唐寅、王玉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0元（叁万元）; 2. 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
息358.8元（按照年利率3. 7%暂自2022年5月5日计至2022年8月31日，并要求按照上述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以上两项共计30358.8元（叁万零叁佰伍拾捌元捌角） ; 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117号

马志文：

本院受理原告李涛诉被告马志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并返还房屋; 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租金500元并承担违约责任;3.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欠
付物业费电梯费2000元;4.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支付欠付暖气费5810元; 4.请求依法判决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刘承毅：

原告王存军与被告刘承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依法作出（2022）宁0106民初14941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刘承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王存军借款本金100000元及暂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的利息20320元，合计120320元; 2019年8月20日起的利息，以未偿还借款本金为基数，以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标准，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二、
驳回原告王存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40元、公告费800
元，由被告刘承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杨文亮：

本院受理原告王波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522民初178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
回原告王波的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前来本院李旺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海原县人民法院

叶发强：

本院受理原告金慧与被告叶发强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吉县人民
法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徐凯：

王政诉你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宁 0221民初 3584号民事裁定书（中止审理）、
（2022）宁 0221民初 3584-1号民事裁定书（恢复审理）、
（2022）宁 0221民初 3584号-2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
为普通程序审理）、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各
一份。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送达后的第 10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平罗县人民法院头闸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7028号

刘晓飞：

本院受理原告赵德玉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702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非婚生女刘依鑫
由原告赵德玉抚养；二、被告刘晓飞自2023年1月起每月28日前支付刘依
鑫抚养费800元直至其年满18周岁止。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
由被告刘晓飞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少年家事审判庭（8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640号

何玉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生龙与被告何玉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4640号民事
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何玉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
还原告马生龙借款20000元。案件受理费334元、公告费300元，由
被告何玉虎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111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682号

王巧玲：

本院受理的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巧玲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6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巧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
向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付物业服务费1819.64元、电梯费960元；二、驳回原告永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巧玲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11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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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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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债权资产

宁夏中农金合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兴汇废旧资源再生科贸有限公司

宁夏盛世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卫市科源农贸有限公司

宁夏西部吉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宁夏鼎润投资有限公司

宁夏德富胜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宁夏鼎盛钱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宁夏禹氏环保有限公司

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

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兴丰达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协力厚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文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金蛋子养殖有限公司

石嘴山山水国际建材城（有限公司）

宁夏博泰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青德塑钢制品有限公司

宁夏证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逐鹿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宁夏红金豪饭店有限公司

银川市天亿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伊兴肉牛养殖有限公司
宁夏恒安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吴忠市富胜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佳美精细纸制品有限公司

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西部吉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平罗农
商行）
石嘴山山水国际建材城（有限公司）
宁夏光亮木业有限公司
宁夏美林安门业制造有限公司

合计

未偿本金

50000000
45000000
36999999
34999999
30000000
19000000

16799419.77
10000000

5000000
5000000

1648230.87

4159999

6499999

1127916
7950000
8000000

3917881.53

9991689.31
14850357

4998976.08
9556508.26

5888594
10000000
5000000

8105027.19
3975532.19

5000000
9281853

14749779.42
8500000

2499000

6733000
26018141.27
28345654.26

20100000
6255100.78

485952656.9

未偿利息

31307788.67
30095900

23946267.39
11672333.0
13248027.98

13050000
12665900

5063253.34
16733391.46
13961709.99

2635647.43

2143073.35

2742253.7

2707347.83
3090152.62
4852540.43
1975168.6

9937682.88
15866874.64
3716911.27
712472.06
415128.38

4099173.78
2700149.81
2512696.28
2424102.59

4933300
5340900

4564500
2302900

588300

5065600
2511852.484
12743543.67
16021553.71
396384.22

302744781.6

费用

472200
368100

238300
294500
244600
152300
122800
59000

0
0

0

52700

155800

0
43000
71300
42700

134900
0

69600
19200
64000

129500
54600

0
0

16000
95000
59900
47900

23000

42700
0
0
0
0

3273600

本息合计

81779988.67
75464000

61184566.39
46966832.03
43492627.98

32202300
29588119.77
15122253.34
21733391.46
18961709.99

4283878.3

6355772.35

9398052.7

3835263.83
1083152.62
12923840.43
5935750.13
20064272.19

30717231.64
8785487.35
17388180.32
10367722.38
14228673.78
754749.81

10617723.47
6399634.78
10049300
14717753

19374179.42
10850800

3110300

11841300
28529993.75
41089197.93
36121553.71

9651485
791971038.5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质押
保证+质押

担保人

宁夏鑫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建斌、宁夏金桥宾馆

张志瀚、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陈明庚、曹兆峰、何邦建、何邦安、陈贻滔

万立军、郭艳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吉运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尤天彪、
尤思思、刘晓玲

宁夏金瑞源工贸有限公司、路峰、齐建刚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谢金、朱晨、朱兵仁、马玉林

韩金明、刘小美、杨晓刚、韩淑红

魏琦英、魏超

魏超、秦立新

宁夏智慧危化品园区股份有限公司、银川玉顺油田服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敬义泰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韦宏业、杨钰、田云河、杨志德

银川颐中商贸有限公司、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责任公司、马新宁、马建明、
马莉、马祖国、马莉、王伟、马大功、马军

李逢春

宁夏融合信通担保有限公司、宁夏华德宝燃料有限公司、刘文全、计永莉

余奇凯、王寿苗、余凯

宁夏天蝎特种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李雪军、党琳、党红利

宁夏盛世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曹兆峰、陈明庚、何邦建、何邦安、陈贻滔

马生军、郝学英、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黄慧清、韩建军

魏予龙、叶宝宁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陈城
保证人宁夏铂鸿实业有限公司、马跃海、王颖、宁夏紫成汽贸有限公司、王振
宇、史蕾
张拥军
杨帅
银川启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合顺物资有限公司、应银华、寇斌、兰月
明、秦云友
秦宁英、秦丽华、秦选军、秦云友、邓永洪、杨颖、张超
宋建军
吴忠市富林塑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宁夏天和顺米业有限公司、马玉林、蒋
永林、冯艳、朱兵仁
包立新、包嘉伟、包嘉鹏、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宏源润丰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市叶盛米业有限公司
宁夏佳美精细纸制品有限公司、吴忠市宁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银川市兴丰达
贸易有限公司、马继、马祖国、马祖江、马新宁

青铜峡市佳美纸业有限公司、吴忠市宁顺物资贸易有限公司、银川市兴丰达
贸易有限公司、马继、马祖国、马祖江、马新宁、史蕾

薛亮、赵志强、成峰、宁夏康龙酒业有限公司、宁夏昌红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宁夏盛世荣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夏龙胜达市场开发有限公司、金光亮、郑银友、宋汝娇、黄清华
银川秦达伟业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王勇、陈仙

抵押物

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81号商业房产以及对应银川市城区解放东街199号土地（划拨）

-
石嘴山国际建材城1幢商业楼整层商铺及对应土地
科源公司名下中卫市五葡路北侧105号房产、杨渠村1层1-3号；万齐源果业名下五葡路北侧综合楼101号、1f01号、
102号、202号、302号，车间101号、102号、103号104号。总面积16006.54平米

-
兴庆区掌政镇孔富路林带北侧鸣翠创业园83号楼配送中心201、301室
-
韩金明名下兴庆区凤凰南街185号商业房一层及夹层综合（1176.21平米）以及对应商业用地（221.77平米）

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灵武市临河镇滨河大道东侧黄河书院南9排1号房（1148.27平米）

银川市元荣置业有限公司名下灵武市临河镇二道沟村滨河大道东侧黄河书院0080及0082号展厅（1474.6平米）

宁夏鑫金源工贸有限公司名下永宁县望洪镇望洪村商业用房（面积共计2509.2平米）以及对应商业用地（面积4467平
米）

宁夏美圣雅恒物资有限公司名下平罗县贺兰山路石嘴山国际建材城8幢201、202、203、204、205、206、207、301、、314、
315A、315B、316A、316B、317A、317B、318、320、321、322号商业用房（面积共计2133.23平米）

计永莉名下住宅：金凤区山水文园1号楼1单元902室，金凤区山水文园1号楼1单元1001室，金凤区锦瑞园1号综合
楼405号公寓

宁夏南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平罗县工业园区工业厂房（4225.84平米）以及对应工业土地（31034平米）

平罗县宏盛商贸有限公司名下平罗县城66号东侧地块内、109国道西侧、平罗县公安局交通调度管理中心北侧商服土
地（18759平米）和营业房（6380.22平米）
石嘴山山水国际建材城（有限公司）名下平罗县轻工业基地中西路西侧、基地二号路北侧和山水大道南侧石嘴山国际
建材城16幢1号等22套房产（1971.7平米）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永宁县望远镇109国道东侧北方国际建材物流城H二十二号楼5、7、8、11、13、27、34、
35号房，永宁县望远镇109国道东侧北方国际建材物流城BNSY2号楼7、8、9、10号房及对应土地

赵仲吉名下青铜峡市文化南路19号房屋2套商业房（1635.37平米）及对应商服土地（面积408.84平米）

宁夏绿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南街宝湖天下5号公寓11层16间办公室（961.66平米）

张拥军名下位于大武口110国道东、欣盛路北的土地（13200平米）和厂房（4397.97平米）
杨新年名下银川市兴庆区清河北街992号营业房（面积503.01平米）
应银华、应开成名下兴庆区鼓楼南街2号楼二层18号、三层16号营业房；应银华名下永宁县望远镇现代金属物流园十
一号楼30号房
秦英宁名下通达南街长庆巷3号1号商住楼2号营业房（面积共计335.72平米）
宋建军名下吴忠市友谊路南侧储运中心一号楼106、107、108、109、110号商业用房（2410.94平米）

银川市兴丰达贸易有限公司名下贺兰县朔方南街一品尚都C区3号楼13、14号商业用房（419.64平米）

马继名下吴忠市明珠路南侧塞上江南五号楼5241号住宅（面积135.38平米）；马祖国名下吴忠市利通区文卫路新民楼
一层473号商铺（65.84平米）和吴忠市明珠路南侧塞上江南五号楼住宅（166.21平米）

宁夏紫尚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固原市西兰银物流园区（龙胜达家居建材城）46套房产及对应土地
金凤区金瑞路北侧101号土地及厂房

宁夏西部吉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36户不良债权资产处置营销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近期拟对持有的宁夏西部吉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宁夏正鑫源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36户不良债权所有权进行公开转让。截至2022年10月31日，债权本金共计485952656.9元，利息302744781.6元，费用3273600元，债权合计791971038.5万元，债权明细情况如下：

以上利息为截至2022年10月31日，实际转让金额以债权转让合同为准。
欲了解债权担保情况及债务人详细信息请来电联系。
处置方式：公开对外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长期有效（截至资产转让完毕）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
准。
上述资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我公司随时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置的
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周经理、张经理 0951-8801672、8801675
监督人及联系方式王女士 0951-8801687
联系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
1801室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4日

单位:元


